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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深化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
队伍改革的提案线索

2018年以来，全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在管理体制、队伍建设、监管方式、执法手段等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综合行政执法管理体制不完善。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与主管部门内设科室及各县市区局的职责权限划分不明，综合行政执法与日常监管界限模糊，综合行政执法功能一定程度上被弱化。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市场监管领域综合性案件、跨区域案件、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等大要案呈现上升趋势，市级执法办案力量出现不足。
二是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属性不明。市场监管部门在机构改革时将原5个部门的监管职能进行整合，又新增了商务、知识产权等部分执法职能，支队人员出现了公务员、市小参公、事业等多种人员身份，造成人员混编现象严重。待遇不一、同工不同酬等问题，对队伍的稳定性和工作积极性造成影响。
三是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待加强。执法人员数量不足，地方借用抽调现象普遍，执法力量薄弱问题突出。食药、特种设备、网络与信息化、知识产权等执法需要专业人才，专业性培训少，常态化、制度化培训机制尚未建立。
四是监管和执法手段较为落后。监管执法仍以现场检查和行政处罚等传统方式为主，“互联网+监管”推进滞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运用不足。执法车辆短缺、执法装备老化、数量不足等问题制约执法工作开展。
为此，建议：
一是完善综合行政执法管理体制。二是落实保障激励措施。三是打造职业化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四是科技赋能监管执法。

提案线索二

关于申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提案线索

一、背景资料
国家知识产权局2016年启动地方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等几十个领域产业，开展专利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工作，旨在为创新主体、市场主体提供审查确权“一站式”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为培育壮大重点产业、激发创新活力、改善营商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平台。
二、全国建设基本情况
截至2022年底，全国已批复成立62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基本实现全国省会城市和制造业强市全覆盖，郑州和重庆之外的其他七个国家中心城市、郑州之外的五个中部省会城市都已成立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我省新乡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洛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也已获批建设。
通过建设保护中心专利审查绿色通道，预计发明专利授权周期将由平均20.3个月缩短至3个月以内、最快可20多天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周期将由平均6.4个月缩短至1个月以内、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周期将由平均3.2个月缩短至10个工作日以内，确保技术创新快速转化为专利、迅速形成产业技术创新优势。当前我市企业对申建保护中心呼声很高。
三、存在的问题
一是编制问题。当前我市知识产权维权保护中心由原市知识产权局更名而来，在人员编制明显多于其他可借鉴城市的保护中心人数，增加编制存在一定困难。
二是专业要求问题。保护中心相关专利审查人员要求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学历，由于市知识产权维权保护人员由原知识产权局工作人员更名而来，在学历及专业要求上无法满足保护中心专利审查人员素质要求。
四、意见建议
1.资金需求。2.场地建设。3.队伍建设。

